
股东沟通政策 
第二版 

 
 
  

   
 

  
 

股东沟通政策 
 

兖煤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ACN 111 859 119  

 

  

 董事会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批准 

 

  



  

股东沟通政策 

第二版 

 

 

   第 2 页 
 

 

1 目标 

兖煤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下称"兖煤"〕旨在确保股东获知一切影响兖煤状况的重大事项进

展情况。此外，兖煤承认，潜在投资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希望不时获取关于兖煤的信

息。 

2 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兖煤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3 声明 

兖煤通过一系列讨论会及出版物定期向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传达信息。 

兖煤的主要信息传达工具之一是公司网站（www.yancoal.com.au）。兖煤力保网站的内容

是最新的。关于兖煤的重要信息登载于公司网站上的“公司治理”、“媒体”和“董事会

和董事会下属委员会”栏内。 

（1）除了下文第 4 节特别提到的资料外，公司网站上的“公司治理”一栏内还包括下述详

细信息： 

 兖煤的组织章程； 

 兖煤的董事会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议事规则； 

 兖煤的核心公司治理政策。 

（2） 公司网站上“媒体”一栏内包括下述详细信息： 

 兖煤最近 3 年中发布的新闻稿和公告； 

 关于兖煤的财务信息； 

（3） 公司网站上“董事会和董事会下属委员会”一栏内包括下述详细信息： 

 每位董事及高管的姓名、照片以及简历。 

此外，股东可选择自兖煤处或其股票登记处以电子方式接收信息或发送信息。 

4 适用 

兖煤澳洲通过下列措施传达其重要信息： 

 会议通知：兖煤澳洲在公司网站上全文刊载所有会议通知及说明材料。兖煤澳洲

要在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前至少 20 个完整工作日、在召开其他股东大会之前至少

10 个完整工作日向股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股东沟通政策 

第二版 

 

 

   第 3 页 
 

 年度股东大会：兖煤鼓励全体股东出席其每年的年度股东大会。 兖煤的外部审计

师将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回答股东提出的有关审计工作以及审计报告的编制及内

容等问题。外部审计师亦将被允许适时按照《公司法》许可规定回答股东向其提

交的书面问题。 

 会议的程序：根据兖煤保留记录的情况，兖煤将通过其网站公布股东会议的网络

广播或文字记录、以及任何递交至股东会议的文件或副本、或其他呈递至股东会

议的材料。 

 出席股东大会: 董事长应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同时董事长应邀请其他董事会常设

下属委员会主席出席会议，包括但不限于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和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主席。如果委员会主席不能出席股东大会，董事长应邀请该委员会的另

一名成员出席，否则缺席的委员会主席应正式委派代表出席。出席人员应能够在

股东大会上回答股东的问题。组成成员均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委员会主席(根据时

间和需要)也应出席所有关于批准关联交易或其他需要独立股东根据相关上市规则

批准的交易股东大会，并在会上回答股东的问题。。同时管理层应确保公司的外

部审计师参加年度股东大会，回答关于审计工作的执行、审计报告的准备和内

容、会计政策和审计独立性的问题。 

 促进参与：兖煤意图鼓励和促进股东参与周年股东大会，因此将在合适的情况下

采取一系列技术手段，这可能包括，通过利用实时远程通讯以及混合参会的形

式，令不同地点的与会者能够同时参会，并允许股东亲自出席会议并投票或通过

代理投票或在网上进行投票。 

 年度报告：公司的年度报告将刊载在公司网站上，并包含关于兖煤上一财政年度

活动及业绩的重要信息。股东可选择以电子副本或邮寄硬拷贝的方式收取兖煤的

年度报告或简报。 

 向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下称"澳交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下称“联交所”）递

交的公告：向市场发布的所有澳交所和联交所公告（包括年度及半年度财务业

绩）在被澳交所或联交所发布后立即刊载于兖煤的网站上。 

 简报：根据兖煤保留记录的情况，兖煤将通过其网站公布投资者简报或分析师简

报的网络广播或文字记录、以及任何连同简报分发的材料或副本。 

 其他信息：兖煤致力于迅速且恰当地处理股东咨询 (无论来自机构投资者还是个

人投资者)，并通过 shareholder@yancoal.com.au 和 media@yancoal.com.au 提

供在线邮件咨询服务，协助股东解决任何疑问，同时采取措施确保股票登记处也

提供此服务。 

兖煤网站上公布的上述材料将在其网站上保留一段合理时期。 

5 职责 

职位 职责 

公司事务总经理 

公司事务总经理将： 

1. 执行本沟通战略；并 

2. 确保公司网站 www.yancoal.com.au 上的内容准确、最新。 

http://www.yanco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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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 职责 

投资者关系总经理 

投资者关系总经理将： 

1. 处理任何对年度报告的要求； 

2. 向公司事务总经理提供将要上传到 www.yancoal.com.au 的任何

上述内容。 

6 管理 

(a) 维护 

本政策将由公司事务总经理维护、审查并更新。 

(b) 沟通 

本政策将在公司内网和公司网站 www.yancoal.com.au 上予以提供。 

(c) 监管 

公司事务总经理将定期监督本政策的遵守情况。 

(d) 报告 

任何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应上报至公司事务总经理。 

7 控制 

(a) 修订 

在取得董事会同意修订本政策后，本政策仅可由公司事务总经理修订。 

(b) 批准 

本政策及和任何修订必须经董事会批准。 

本政策最初于 2018 年 10 月 7 日由董事会批准1。 

(c) 生效日期 

本政策自公司股本中全额缴足普通股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之日起生效。 

 

 

 

 

 

                                                      

1 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7 日批准，自本公司股本缴足普通股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之日起生效。 

http://www.yancoal.com.au/
http://www.yanco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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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控制表 

版本编号 批准情况 日期 

1 经董事会批准 2018 年 10 月 7 日 

2 经董事会批准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注：所有文件以英文稿为准。 


